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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報大綱

役男管理議題探討

用人單位應注意事項

轉調與改服作業規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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役男管理議題探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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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進役男到職後，用人單位可能會遇到….?

想要離

職?

無法發

揮專長?

環境適

應不良?

工作表

現低於

期待?

工作態

度不佳?

…….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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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人單位可能面臨的問題

役男專業能力未達要求

役男培訓成效不如預期

因工作壓力與挫折導致適應不良

健康狀況影響工作表現

4



役男經常反映反映的問題

工作輪班作息紊亂、工時較長難以負荷

環境適應障礙

（工作環境與內容、產業型態、公司文化與管理模式）

面試所談工作內容與實際職務落差

役男對工作內容誤判影響意願（廣度與深度落差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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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人單位應注意事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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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強工作內容、研究特性、工作環境及3階段薪資結構

說明，務必於錄用前雙方達成共識。

若工作需值班或加班，應於面試時說明頻率與時間，

工作條件不得低於勞基法規與服勤管理規定。

若研發工作需前置實習，應考量合理時間及完整配套

措施，並於面談時加強說明實習／培訓目的及期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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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試洽談應說明事項



●進入用人單位前●

強化新進役男訓練方案，妥適規劃役男學習課程內容。

●服役期間●

協助役男適應公司文化與工作環境，降低學用落差。

●關懷不間斷●

定期關懷役男服勤狀況，及時發覺役男問題及需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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協助役男適應職場環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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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未經勞工主管機關同意採行責任
制者，用人單位不得主張研發替
代役役男採用責任制。
*倘若用人單位違反依替代役實施
條例第18條之1規定所訂定之服勤
管理規定，致役男權益受損。

*依同條例第55條之3規定，得廢止原分
配員額、限制其申請之員額或於一定期間
內不得提出申請。
*依同條例第55條之4規定，裁罰新臺幣
五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鍰。

主管機關通知
限期改善

役男服勤管理

屆
期
未
改
善



役男若有適應不良狀況，用人單位應如何處理？

啟動輔導

改善機制

1.加強教育訓練

2.內部工作調整

3.諮詢輔導會談

4.轉介專業機構

釋出申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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諮詢輔導會談活動

❖專案辦公室於每週三下午，開闢役男/用人單位諮
詢輔導會談活動，期使役男遇有制度/職場適應問
題者，或用人單位面對役男關懷、役男服勤問題
，透過面談方式獲得符合制度規範之建議。

❖線上報名網站https://rdss.nca.gov.tw，詳細資
訊可至制度資訊管理系統之【線上服務】／【線
上活動報名】報名，或電洽諮詢服務專線（02）
8969-2099#215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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轉介專業諮商機構

❖役男如有情緒失衡、適應不良及人際關係欠佳、
憂鬱、自我傷害等癥候，用人單位若無諮商資源
者，可以透過役政署轉介至專業諮商機構，進行
役男心理諮商輔導，嚴重者可辦理傷病停役。

❖聯繫單位電話：
內政部役政署管理組 049-239435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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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專業諮詢專線

專
業

協
助
資

源

內政部役政署替代役藥物濫用防治專線

0800-491022轉359

安心專線

1925

張老師專線

1980

戒毒成功專線

0800-770-885

生命線

1995

13



轉調與改服作業規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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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業規定

研發替代役役男

轉調與改服作業

規定

釋出役男

作業

接收役男

作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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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管機關尚未核定役男釋出前，釋出單位若與該役男解除

服務契約，或接收單位先行進用該役男至單位服役者，即

屬嚴重違反制度規定，應予以從重處分。



釋出/接收申請程序

• 檢具釋出文件

• 檢具接收文件

釋出/接收申請

• 資訊管理系統登

錄釋出申請

釋出申請
• 申請文件郵寄

正本-役政署

副本-專案辦公室

釋出/接收申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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役男

管理

釋出

作業



申請對象

釋出申請
• 用人單位

• 役男

接收申請

• 用人單位最近2年曾受制度核配員額且

未被廢止、撤銷員額、或限制其接收資

格

• 在職研發替代役役男總額不得超過該單

位國內研發總人數1/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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釋出申請事由 (替代役實施條例第18條之1/第55條之2)

計畫變更

營運計畫變更，不

再從事研發工作

變更營運方向，將

無役男專長之職務

營運不善

組織變革

單位合併

單位分割

單位解散或裁撤

單位重整

單位轉讓

其他狀況

因故歇業或停工達一個月以上

未繳納研究發展費

經主管機關廢止員額

對役男或對用人單位有施暴、
重大侮辱行為或危害健康

有害役男或有害用人單位
權益且情節重大

役男違反服勤規定、耗用物
品、洩漏機密、私營事業

其他事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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※需於合併／分割之基準
日前2-3個月前提出申請



留任原用人單位，得自行另

覓新用人單位

指定改服

一般替代役

（消防役）

• 限期2個月內完成接收作業，

役男薪資/研究發展費仍由用

人單位負擔

•

 若役男未被接收則改服一

般般替代役（消防役）

• 留任續以輔導

留任原用

人單位

轉調至其

他用人單位

轉換至其

他用人單位

改服一般

替代役

釋出申請審查結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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接收申請：核定同意轉換至接收單位

接收申請：核定同意轉調至接收單位



聯絡窗口

• 內政部役政署甄選組替代役科

• 電話：(049) 2394- 425／427／396

政策制度推動宣導

出境申請員額申請

• 內政部役政署甄選組法制科

• 電話：(049) 2394-423／424／426／664

法令修訂基金繳納

管理考核諮詢服務

• 研發替代役專案辦公室

• 電話：(02) 8969-2099 #203/215

• 地址：新北市板橋區縣民大道二段7號6樓

• 研發替代役資訊管理系統

(https://rdss.nca.gov.tw)

運作管理線上服務

宣導活動報名甄選

管理考核諮詢服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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